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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文新华网 > 金融 >

  近日，中国结算修订并发布《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自律管理实施细

则》。中国结算相关负责人称，《细则》落实了行业自律管理要求，完善了自律管理对

象范围；科学整合了自律管理措施类型，优化了自律管理机制体制；加强了行业自律管

理力度，与监管工作保持有效衔接。

  中国结算表示，本次修订落实《证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中关于“证券登记结算机构

实行行业自律管理”的要求，进一步完善了自律管理对象范围。

  在原规定把开户代理机构、结算参与人、结算银行、开立和使用证券账户的投资者

作为自律管理对象的基础上，本次修订将委托办理证券登记及相关业务的证券发行人、

证券登记代理机构、参与证券登记结算业务的证券服务机构、根据国家规定和证监会授

权对中国结算负有数据和信息报送义务的市场主体等，纳入自律管理对象范围，有效落

实了上位规定要求。

  中国结算表示，按照监管机关要求，中国结算在落实证券账户开立和使用实名制、

维护证券结算秩序、防范股票质押和债券质押式回购风险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本次修

订进一步明确了对违规出借证券账户和利用他人证券账户从事证券交易、证券和资金结

算欠库、违反股票质押和债券质押式回购业务规则等行为的自律管理措施，增强了对违

规行为的打击力度。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修订还注重与监管工作保持有效衔接。一方面，明确了中国结

算与证监会派出机构及证券交易所等自律组织建立衔接与合作机制。中国结算采取自律

管理措施后，可以将相关情况提请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提请其他

自律组织采取相应自律管理措施。另一方面，对于自律管理对象涉嫌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定的，明确中国结算将提请中国证监会或有关法定机关追究其相应责

任。（记者 赵中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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